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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歡迎各委員出席環境運動委員會 (環運會 )第一百四十三次會議。    

 

議程第一項：通過環運會第一百四十二次會議紀錄  

 

2.  秘書處沒有收到任何修訂，環運會第一百四十二次會議紀錄獲確認通過。  

 

議程第二項：環運會及轄下工作小組行為守則  

 

3.  陳慧女士介紹環運會第 1/2016 號文件。委員備悉環運會及轄下四個工作小組

的行為守則。主席提醒委員須依循行為守則，當中包括利益申報，並請委員

填妥相關表格，於 2 月 22 日前交回秘書處存檔。  

 

議程第三項：環運會 2016/2017 年度財政預算  

 

4.  陳 慧 女 士 介 紹 環 運 會 第 2/2016 號 文 件 。 委 員 備 悉 並 通 過 文 件 所 載 環 運 會

2016/2017 年度財政預算，包括本年度擬向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(環保基金 )

申請撥款 3    100 萬元以支援環運會各工作小組轄下的活動項目 (例如 :  香港環

境卓越大獎、香港綠色機構認證、香港綠色學校獎、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、

世界環境日及各項宣傳活動等等 )及預留 3   500 萬元供學校及非牟利團體申請

環境教育和社區參與項目。  

 

議程第四項：環運會轄下委員會 /工作小組進度報告  

 

I.  宣傳工作小組  

 

5.  陳慧女士介紹環運會第 3/2016 號文件。委員備悉宣傳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度報

告，包括於今年 1 月 9 日有關乾淨回收的宣傳活動。主席及宣傳工作小組委

員在當日到訪沙田一個私人屋苑和粉嶺一個廢物處理和回收中心，並抽查路

邊三色回收桶，視察廢物分類回收的情況。主席指出沿途抽查路邊三色回收

桶的環節，宣傳效果明顯，較能吸引媒體報導，建議在往後舉行宣傳活動時

多採用新穎的宣傳手法。  

 

6.  主 席 邀 請 委 員 就 環 保 基 金 及 環 運 會 品 牌 推 廣 運 動 應 以 合 併 還 是 個 別 形 式 進

行，提供意見。謝展寰先生表示環保基金及環運會的工作性質和目的有所不

同，需要考慮如合併會否有助推動兩方面的工作和目的 。陳英儂博士表示，

環 保 基 金 的 資 助 工 作 受 法 例 所 規 管 ， 環 運 會 的 工 作 則 是 推 廣 環 保 意 識 和 行

動。委員認為除非環保基金及環運會現時的工作架構有所改變，否則進行合

併宣傳或會令公眾不易辨識兩者的工作範疇及職能。委員認為在品牌宣傳活

動中應突顯環運會主要舉辦環境教育及宣傳活動，而環保基金則撥款支持相

關活動。主席感謝委員的意見，並總結在品牌推廣運動中，應強調環保基金

及環運會不同的工作性質，以提高公眾認知度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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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委員會  

 

7.  陳慧女士介紹環運會第 4/2016 號文件。委員備悉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委員會的

工作進度報告。 2015 年度的香港環境卓越大獎的最終評審工作已於去年 12

月完成，而頒獎典禮將於今年 4 月 19 日下午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，行

政長官將會蒞臨主禮及頒獎。  
 

8.  香 港 環 境 卓 越 大 獎 委 員 會 主 席 何 安 誠 先 生 感 謝 各 評 審 團 的 主 席 及 成 員 付 出

寶貴時間，協助完成獎項的最終評審工作。  

 

III.  教育工作小組  

 

9.  陳慧女士介紹環運會第 5/2016 號文件。委員備悉教育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度報

告，包括「學生環境保護領袖計劃」的最新推行情況。秘書處已向委員提供

在該領袖計劃下快將推行的環保活動資料，歡迎委員參與，以實地了解中學

生與大專生交流和合作的情況。  

 

10.  委 員 建 議 秘 書 處 向 學 校 收 集 持 續 參 與 「 學 生 環 境 保 護 大 使 計 劃 」 的 學 生 資

料，以掌握學生持續參與有關計劃的情況，同時可考慮於未來的環運會活動

上邀請學生代表作分享。秘書處將跟進有關建議。  

 

11.  主席指出現時參與「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」的中、小學生在完成基礎環保

章／專題環保章的培訓及考核後可獲發相關的環保布章，若學校容許學生環

境保護大使在校服上配戴相關布章，將有助提昇他們的榮耀感及鼓勵他們持

續參與環保活動。主席提議秘書處與校方商討，並考慮將環保布章改為金屬

襟章，以便推行此建議。教育工作小組將討論有關建議。  

 

12.  主 席 建 議 承 辦 環 運 會 活 動 的 機 構 及 環 運 會 秘 書 處 人 員 在 出 席 活 動 時 穿 著 環

運會制服，除以資識別外，亦有助建立環運會的品牌。委員經討論後贊同訂

購制服。  

 

IV.  環保教育和社區參與項目審批小組  

 

13.  陳慧女士介紹環運會第 6/2016 號文件。委員備悉環保教育和社區參與項目審

批小組 (審批小組 )於 2015 年 10 月至 12 月的審批情況。「一般項目」 2015/16

年度次輪申請的審批工作已完成，共有 13 個項目獲資助，預計申請機構可

於 2016 年 2 月獲通知審批結果。而 2015/16 年度「示範項目」的審批工作亦

已完成，共有 42 個項目獲資助。  

 

14.  「一般項目」及「示範項目」的新一輪申請將分別於 2016 年 1 月 29 日及 2

月 5 日展開，截止日期分別為 2016 年 4 月 5 日及 5 月 9 日。新一輪申請預

計備有 2 100 萬元資助「一般項目」(包括有助推動「惜食香港運動」的申請 )

及 1 000 萬元資助「示範項目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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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  2016/17 年度「一般項目」首輪申請的「優先項目主題」原訂為「以創意手

法推動與乾淨回收有關的行為改變」，審批小組其後考慮到 公眾不但要明白

「乾淨回收」的重要性，更應從源頭減廢，故將「優先項目主題」修訂為「以

創意手法推動與減廢及乾淨回收有關的行為改變」。  

 

16.  陳慧女士報告審批小組將於 2016 年 2 月 2 日假香港科學館舉行「 2016 環保

教育和社區參與項目分享會暨展覽」，屆時將由獲資助團體分享他們以往舉

辦「環保教育和社區參與項目」及環保基金旗下另一資助項目  –「學校現場

派飯項目」的成功經驗，並邀得環境保護署的代表主講有關「乾淨回收」的

講座。會場將設置展板簡介及展示各項目的成功例子。  

 

17.  就 上 次 會 議 討 論 如 何 處 理 「 示 範 項 目 」 下 純 粹 為 安 裝 節 能 設 施 而 提 出 的 申

請，委員會決定「示範項目」應按原本目的集中於環保教育和創新技術的示

範，不應資助純粹為安裝節能設施而提出的申請。謝展寰先生表示環境局正

硏究有否其他途徑鼓勵安裝節能設施。對於組裝式「魚菜共生」系統，委員

會認為由於學生參與性低，環保教育價值亦不高，故日後不會再資助機構購

買組裝式「魚菜共生」系統，讓資源可以鼓勵其他更有價值的項目。上述原

則將於項目分享會及網站明確公佈，讓有興趣申請者知悉。  

 

18.  委員認為教育局既定的「學校大維修工程」的審批準則有礙學校轉用環保節

能設備，例如非千禧校舍不能轉用節能光管、節能光管倘不適用於學校原置

的光盤，申請更換光盤亦不獲審批。主席建議教育局考慮是否需要修訂「學

校大維修工程」的審批準則，鼓勵更多學校轉用環保節能設備。  

 

議程第五項：其他事項  

 

19.  委員並無提出其他討論事項。  

 

議程第六項：下次會議日期  

 

20.  下次會議將於二零一六年四月十四日（星期四）上午十時三十分舉行。  

 

21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十二時三十分結束。  

 

 

 

環境運動委員會秘書處  

二零一六年四月  


